朝陽科技大學學務處學生發展中心
徵專案約聘專職學院諮商心理師1名

1、 擬聘職務及人數

專案約聘專職學院諮商心理師1名

2、 起聘日期

    99年8月1日（實際起聘日依本校人事室核定為準）
三、應徵條件

1. 限諮商輔導、心理、社工等相關領域碩士，具心理師資格者尤佳。

2. 熱愛諮商輔導工作，並有大專校院學生輔導實務經驗者優先考慮。

3. 具備和學生、導師、學系、學院協調溝通能力。

4. 工作內容：
生涯諮商、學生心理健康促進；憂鬱自殺、網路成癮、三級預防之高危險群篩檢與輔導；心理諮商、性騷擾與性侵害個案心理輔導，以及其他專業諮商輔導業務與單位主管臨時交辦事項等。
四、檢附資料個人履歷（含證件證照影本、聯絡電話、E-Mail）、自傳

1. 研究所畢業證書影本（國外大學需為教育部認可之學校）

2. 工作經驗證明或其他專業訓練證明

3. 最高學歷之成績單影本
4. 個人生涯規畫書
五、申請截止日期

    99年7月16日（星期五）   【以郵戳為憑】
六、聯絡方式

    413台中縣霧峰鄉吉峰東路168號
    朝陽科技大學學生發展中心‧曹俊德主任收
    電話：04-23323000轉5052(99.7.19中午前可來電確認)
    網址：http://163.17.19.84/
     （可連結至本中心網頁）

七、備註事項

1. 檢附書面資料篩選後，將於本中心網頁公告初選合格者與面試內容。

2. 初選合格者於99年7月19下午3時前MAIL通知面試。

3. 面試時間為99年7月21日上午10時整至中午12時。

4. 本案專任心理師待遇依照教育部規定職級敘薪，考核與聘任依照本校人事規定辦理之。

5. 表現優秀人員適時留任本校各類人事編制。

